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建筑设计
服务用户需求书
1、项目名称：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校区建筑设计服务。
2、项目预算总金额（元）：480000.00 元（结算以实际发生量计算）
[bookmark: _GoBack]3、服务期限：壹年。
4、采购方式：校园网公开询价。
5、项目内容：学校维修、修缮工程（含校区内室外市政、园林及其他设施整治）项目的设计服务。设计服务成果分两种情况：1、方案设计。依据甲方意见编制设计方案，并视情况需要提供方案彩色效果图；2、施工图设计（出具设计图纸和实施要求，但不送图审机构审查与办理相关报建）。根据甲方现场现有土建、水电等专业构建筑物、设施等的使用情况与维修修缮要求，提出维修、修缮改造方案，绘制完整的维修、修缮施工图，提供施工蓝图6份。所有设计图需同时提供电子版一份。（特别说明：本次招标的设计服务仅限于学校项目估算费用400万元以下的项目的设计）。
6、响应供应商资格要求：
6.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有关规定。
6.2 报价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
6.3 报价人须具备建筑工程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提供企事业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服务单位。
6.4 报价人须已在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注册。
6.5 报价人须具备便利的服务条件，需对现场服务有充分的评判，实施中不另行支付现场服务酬劳费用。
7、报价要求及评标办法：
7.1报价要求
按照下表暂定的设计收费限额基准费率和最低收费金额进行投标报价。
	序号
	项目投资额（万元）
	设计收费限额基准（%)
	报价收费（%)
	备注

	1
	20万及以下
	5.4%
	
	

	2
	>20≤50万元
	5.4%
	
	

	3
	>50≤100万元
	5.4%
	
	

	4
	>100≤200万元
	5%
	
	

	5
	>200≤400万元
	4.5%
	
	

	7
	单项最低施工图设计费收费
	0.7万元
	
	以金额计

	8
	单一最低方案图设计费收费
	0.2万元
	
	以金额计


注：1、提供两个以上建筑设计方案，且达到规定内容和深度要求的，从第二个  
       设计方案起，每个方案按照方案设计费的50%另收方案设计费。
2、 仅提供建筑设计方案的，根据设计方案的内容和设计深度，按照（二００二年一月七日　计价格［２００２］１０号）《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中表7.2-1的规定，按比例计取费用。如计算费用低于0.2万元的，限额按0.2万元记取。
7.2评标方法：以设计收费下浮率形式评标，综合报价下浮率最大者为预中标单位。下浮率计算如下：
	序号
	项目投资额（万元）
	设计收费限额基准（%)
	报价收费（%)
	计算系数
	下浮率
	备注

	1
	20万及以下
	5.4%
	
	0.1
	
	

	2
	>20≤50万元
	5.4%
	
	0.3
	
	

	3
	>50≤100万元
	5.4%
	
	0.1
	
	

	4
	>100≤200万元
	5%
	
	0.1
	
	

	5
	>200≤400万元
	4.5%
	
	0.05
	
	

	6
	单项施工图最低设计费收费
	0.7
	
	0.2
	
	以金额计

	7
	单一方案图最低设计费收费
	0.2
	
	0.15
	
	以金额计

	
	综合报价费下浮率
	
	


注：1、计算系数是根据学校计划维修修缮项目的预估占比而确定。
2、提供两个以上建筑设计方案，且达到规定内容和深度要求的，从第二个设计方案起，每个方案按照方案设计费的50%另收方案设计费。
3、 仅提供建筑设计方案的，根据设计方案的内容和设计深度，按照（二００二年一月七日　计价格［２００２］１０号）《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中表7.2-1的规定，按比例计取费用。如计算费用低于报价最低设计费的，按报价最低设计费记取。
8、 结算方式：
8.1 项目设计结算费用=项目概算费用*投标报价的费率（或最低收费费用）
8.2 项目委托任务完成，经甲方主管部门审核后办理结算手续。
9、支付方式：按项目申报办理设计服务费，出具发票后支付结算价的100%。
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中建筑市政工程各阶段工作量比例表（表7.2-1）
	　　　　　　　　设计阶段
工程类型
	方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工图设计（%）

	　 
建筑与室外工程
	Ⅰ级
	10
	30
	60

	
	Ⅱ级
	15
	30
	55

	
	Ⅲ级
	20
	30
	50

	住宅小区（组团）工程
	25
	30
	45

	住宅工程
	25
	　
	75

	古建筑保护性建筑工程
	30
	20
	50

	智能建筑弱电系统工程
	　
	40
	60

	室内装修工程
	50
	　
	50

	园林绿化工程
	Ⅰ、Ⅱ级
	30
	　
	70

	
	Ⅲ级
	30
	20
	50

	人防工程
	10
	40
	50

	市政公用工程
	Ⅰ、Ⅱ级
	　
	40
	60

	
	Ⅲ级
	　
	50
	50

	广播电视、邮政工程工艺部分
	　
	40
	60

	电信工程
	　
	60
	40

	　 
建筑工程专业
	建筑
	35～43

	
	结构
	24～30

	
	设备
	28～38


　注：提供两个以上建筑设计方案，且达到规定内容和深度要求的，从第二个设计方案起，每个方案按照方案设计费的50%另收方案设计费。
